
 

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如不諳政府採購法令業務得否免為監辦機關採購

業務疑義： 

※採購業務兼辦釋疑 

（一）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3 條，業已刪除

原條文後段「無該等單位者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機關內部

熟諳政府採購法令人員指定之」規定，爰對於未設政風、監查

（察）、督察、檢核或稽核等單位之機關，無需另為指定機關其他

內部人員代替此一單位之監辦。 

（二） 準此，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因非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第 1 項、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3 條所稱之「有關單

位」人員，不宜擔任監辦採購人員。 

※財產申報異動通知 

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如遇機關財產申報義務人職務異動，因攸關申報

義務人之權益甚鉅，應視其職務類型，填妥申報人異動資料表，及



時通報受理申報政風機構或監察院，如不確定受理申報政風機構

者，請通報上一級機關政風機構，以利受理申報單位辦理後續通知

作業。兼辦政風人員如經上級機關政風單位授權財產申報系統後台

管理帳號者，應於財產申報系統後台端維護申報人資料，倘該申報

人於新單位應申報財產者，併辦理機關變動，俾移轉原申報資料予

新受理申報單位。 

※危安及風紀案件通報 

機關如有危安、陳情請願、司法機關調卷、約談、搜索（扣押）及

重大輿情等事件，為即時掌握狀況，請兼辦政風業務人員落實機關

政風狀況反映通報機制，先以電話通知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或上級機

關政風機構，必要時再傳真通報表。 

※相關獎勵措施 

為鼓勵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協助推動機關政風業務，並即時通報政風

狀況，就辛勞得力且有具體事蹟者，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得建立獎

勵原則覈實敘獎。 

 


